


九十八条第三 款第(一)、 (七)项的规定，为劣药。 当日，

执法人员将上述《检验报告》(报告编号：WZ2022YPC000451)

送达当事人，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没有异议，表示不申请复检。

因此当事人存在涉嫌销售劣药茜草(批号： 210601)的行

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

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2年11 月7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。办案

人员采取了现场检查、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

查，使该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本案调查时均有2名以上

执法人员参与，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经查实， 于 2022 年2月 23 至 2022 年5月 21日期间，

当事人从************购进药品茜草(批号： 210601,生

产厂家为南宁市华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)共13Kg, 购进单价

为118元/Kg。 2022年6月 1日至 2022年9 月7日期间，当

事人将上述批次药品销往***、***等单位共13Kg(含梧州

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1.5Kg ), 销售单价122元/Kg。至

2023年4 月13日止，共召回11.5Kg(已退回上游经销商
),实际 销售1.5Kg,销售收入共 183.00元 (122元 ×1.5K

g),本案产生违法所得为183.00 元。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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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《营业执照》 、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 、 法定代表人

***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当事人持有效资质开展

药品经营活动。

2、 《案件来源登记表》、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《检验

报告》(报告编号： WZ2022YPC000451)及相应的《药品抽样

—



记录及凭证》 、 《广西药品抽检品种检验结果送达及拟通告

告知书》 (桂)药监送告Q〔2022〕 007号) 复印件各一份，

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茜草(批号 210601)为劣药的事实。

2023 年8月 21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 (桂药监南罚告〔2023〕 10 号),当事人在规定期限

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的要求

3、上游供货商**********《营业执照》 、 《药品经营

许可证》 、双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、以及供货商的销售单

、对应发票复印件各一份， 生产企业批次成品检验报告书复

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人存在购进劣药茜草(批号 210601) 的

情况及事实。

 

5、 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各1份

4、 ********销售出库单2份，广西荣贤医药有限公司

销售清单、产品流向明细复印件等 30 份； *****有限公司

销售退货单18 份，广西荣贤医药有限公司销售退货单9份

，广西荣贤医药有限公司采购退货单3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

茜草(批号210601)的事实。

。

6 、 召回情况说明1份。

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销售的上述药品茜草(批号 210601)经

检验，结果不符合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(一)、 (七) 项的规定，上述茜草为

劣药。当事人上述销售劣药的行为，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“禁止生产(包括配制，

下同)、销售、使用假药、劣药。”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第二十八条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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